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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社〔2019〕37号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省级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省级医疗救助补助预算的通知》（云财社〔2018〕333号），及《德宏州民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省级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意见的函》（德民函〔2019〕4号），现下达你县市2019年省级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万元（具体金额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此次下达的省级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支出请列入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科目第2101301项“城乡医疗救助”科目；政府经济分类科目为第513类“转移性支出”科目。

二、各县（市）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预〔2010〕409号）等文件要求，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尽快盘活存量资金，加大消化结余力度，加快预算执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附件：1.2019年省级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表

      2.2019年省级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德宏州财政局


                    2019年1月29日

　                                                             

送：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州民政局，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德宏州财政局    　                  2019年1月29日印发    

附件1：

       2018年省级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县  市
	城乡医疗救助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救助人数(含资助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
	

	
	合计
	城市低保对象
	农村低保对象
	农村特困人员（五保）
	边民
	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含重合对象）
	

	芒  市
	55452
	2152
	14670
	789
	12490
	25351
	146.06

	梁河县
	47665
	2115
	13136
	608
	
	31806
	107.00

	盈江县
	97542
	1001
	18462
	494
	32858
	44727
	200.00

	陇川县
	65612
	478
	12943
	333
	18387
	33471
	130.00

	瑞丽市
	70270
	637
	2953
	95
	51415
	15170
	140.00

	合计
	336541
	6383
	62164
	2319
	115150
	150525
	723.06


制表单位:德宏州财政局                            单位:万元 
附件2: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德宏州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医保局

	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总体目标
	目标1：持续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目标2：重点对象自负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达到70%。

目标3：年度救助对象人次规模与上年持平。

目标4：强化医疗救助规范管理。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人次占直接救助人次比例
	≥28%

	
	
	质量指标


	重点救助对象自付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
	≥70%

	
	
	时效指标
	“一站式”即时结算覆盖地区
	不低于上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医疗救助对象覆盖范围
	逐步扩大

	
	
	
	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
	明显提高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
	成效明显

	
	
	
	对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作用
	成效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策知晓率
	 ≥80%

	
	
	
	工作满意度
	≥85%


（2019年度）


